
 

 

「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與教練及學校或體育團體獎勵金發給辦法」條文草案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名 稱：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與教練

及學校或體育團體獎勵金發

給辦法 

名 稱：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與教練

及學校或體育團體獎勵金發

給辦法 

無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無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

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簡稱體

育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

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簡稱體

育局）。 

無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如下： 

一、代表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參加全國運動會、全

民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

國民運動會及全國原住民

族運動會之正式競賽項

目，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之選手及其有功教練： 

    （一）競賽項目有二個或

三個直轄市、縣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如下： 

一、代表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參加全國運動會、全

民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

國民運動會及全國原住民

族運動會之正式競賽項

目，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之選手及其有功教練： 

    （一）競賽項目有二個或

三個直轄市、縣

為鼓勵身心障礙運動員持續投入訓練

與競賽，並提升本市身心障礙運動整

體水準，現行僅核發全國身心障礙國

民運動會前三名獎勵金之制度，未能

全面肯定更多優秀選手之努力成果，

且全國六大直轄市除本市外均核發至

前六名獎勵金。考量身心障礙運動員

在訓練與比賽過程中克服諸多身心與

環境限制，其付出與努力應獲得合理

回饋，擬發放對象由前三名擴大至前

六名。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市）參賽，獲第

一名。 

（二）競賽項目有四個或

五個直轄市、縣

（市）參賽，獲前

二名。 

    （三）競賽項目有六個以

上直轄市、縣

（市）參賽，獲前

三名。 

（四）全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競賽項目有

八個以上直轄市、

縣（市）參賽，獲

前六名之選手。 

二、設籍本市一年以上之市

民，獲教育部頒發國光

體育獎章或績優身心障

礙運動選手獎勵者。 

三、指導符合前款規定選手

並獲教育部依有功教練

（市）參賽，獲第

一名。 

（二）競賽項目有四個或

五個直轄市、縣

（市）參賽，獲前

二名。 

    （三）競賽項目有六個以

上直轄市、縣（市）

參賽，獲前三名。 

 

 

 

 

 

 

 

二、設籍本市一年以上之市

民，獲教育部頒發國光

體育獎章或績優身心障

礙運動選手獎勵者。 

三、指導符合前款規定選手

並獲教育部依有功教練

獎勵辦法或績優身心障

款，增訂第四目文字，全國身心障礙

國民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有八個以上

直轄市、縣（市）參賽，獲前六名之

選手。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獎勵辦法或績優身心障

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

練獎勵辦法獎勵之有功

教練。 

四、輔導選手代表本市參加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

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及全國原住民族

運動會，於各賽會

（事）個別競賽種類獲

得金牌數前三名之公私

立各級學校（以下簡稱

學校）或體育團體（包

括本市體育總會所屬各

單項委員會及經臺北市

政府登記立案之各單項

運動協會）。 

前項第一款所稱參賽，指完

成報名程序並經該運動會主

辦單位公告取得競賽資格

者。 

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

練獎勵辦法獎勵之有功

教練。 

四、輔導選手代表本市參加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

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及全國原住民族

運動會，於各賽會

（事）個別競賽種類獲

得金牌數前三名之公私

立各級學校（以下簡稱

學校）或體育團體（包

括本市體育總會所屬各

單項委員會及經臺北市

政府登記立案之各單項

運動協會）。 

前項第一款所稱參賽，指完

成報名程序並經該運動會主

辦單位公告取得競賽資格

者。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四條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選手，得申請發給獎勵

金，其獎勵基準如附表一。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選手，其個人項目成績

創新大會或全國紀錄者，得

申請發給獎勵金，其獎勵基

準如附表二。 

第四條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選手，得申請發給獎勵

金，其獎勵基準如附表一。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選手，其個人項目成績

創新大會或全國紀錄者，得

申請發給獎勵金，其獎勵基

準如附表二。 

修正條文第四條：配合前條修正第一

項第一款之附表一內容，表格附件增

加參加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第四

至六名額度。 

第五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之有功教練，依下列規定認

定： 

一、 指導選手參加四人以下

競賽項目：以選手於本

市代表隊選拔賽報名

時，自行指定之教練為

準。 

二、指導選手參加五人以上

競賽項目：以秩序冊所

載之本市代表隊教練名

單為準。 

前項有功教練，除該競賽種

類無教練資格認證項目者

外，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第五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之有功教練，依下列規定認

定： 

一、指導選手參加四人以下

競賽項目：以選手於本

市代表隊選拔賽報名

時，自行指定之教練為

準。 

二、指導選手參加五人以上

競賽項目：以秩序冊所

載之本市代表隊教練名

單為準。 

前項有功教練，除該競賽種

類無教練資格認證項目者

外，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無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指導選手參加四人以下

競賽項目，應具備該競

賽種類 C級以上教練證

資格；指導選手參加五

人以上競賽項目，應具

備該競賽種類 B級以上

教練證。 

二、教育部各級學校專任運

動教練初級以上資格。 

三、國際運動總會聯合會所

屬之國際單項運動總

會、亞洲奧林匹克理事

會及其所承認之亞洲單

項運動總（協）會所發

放之國際級教練證。 

第一項之有功教練不得有兼

任其他直轄市、縣（市）代

表隊教練之情事。 

一、指導選手參加四人以下

競賽項目，應具備該競

賽種類 C級以上教練證

資格；指導選手參加五

人以上競賽項目，應具

備該競賽種類 B級以上

教練證。 

二、教育部各級學校專任運

動教練初級以上資格。 

三、國際運動總會聯合會所

屬之國際單項運動總

會、亞洲奧林匹克理事

會及其所承認之亞洲單

項運動總（協）會所發

放之國際級教練證。 

第一項之有功教練不得有兼

任其他直轄市、縣（市）代

表隊教練之情事。 

第六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有功教

練，得申請發給獎勵金，其

獎勵基準如附表三。 

第六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有功教

練，得申請發給獎勵金，其

獎勵基準如附表三。 

無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有功教練為二人以上者，

獎勵金以一份為限，依教練

人數平均分配。 

有功教練指導選手分別參

賽獲獎，其獎勵金之發給以

指導十五名選手為上限。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身心障

礙國民運動會之有功教練，

其指導選手參加同一競賽種

類，二人以上競賽項目以各

競賽項目最優名次為準，發

給教練獎勵金，並以一競賽

項目為限；個人項目以各選

手所獲得最優名次為準，發

給教練獎勵金，並以一競賽

項目為限。 

有功教練為二人以上者，

獎勵金以一份為限，依教練

人數平均分配。 

有功教練指導選手分別參

賽獲獎，其獎勵金之發給以

指導十五名選手為上限。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身心障

礙國民運動會之有功教練，

其指導選手參加同一競賽種

類，二人以上競賽項目以各

競賽項目最優名次為準，發

給教練獎勵金，並以一競賽

項目為限；個人項目以各選

手所獲得最優名次為準，發

給教練獎勵金，並以一競賽

項目為限。 

第七條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動

會，於同一競賽項目連續二

屆獲得第一名者，依下列基

準加發連勝獎勵金： 

一、 個人項目：選手新臺幣

二十萬元；教練新臺幣

第七條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動

會，於同一競賽項目連續二

屆獲得第一名者，依下列基

準加發連勝獎勵金： 

一、個人項目：選手新臺幣

二十萬元；教練新臺幣

無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萬元。參加技擊類比

賽者，同一項目可跨級

併計。 

二、團體項目：比照個人項

目連勝獎勵金規定發

給，並依獲獎人數第二

人以上每增加一人，加

發新臺幣五萬元。總獲

獎人數以競賽規則規定

上場人數為限，合為全

隊連勝獎勵金。教練連

勝獎勵金依前款個人項

目教練連勝獎勵金金額

乘以一點五倍發給。 

連續三屆以上獲得第一名

者，自第三屆起，連勝獎勵

金為上屆之連勝獎勵金再依

下列基準加計： 

七萬元。參加技擊類比

賽者，同一項目可跨級

併計。 

二、團體項目：比照個人項

目連勝獎勵金規定發

給，並依獲獎人數第二

人以上每增加一人，加

發新臺幣五萬元。總獲

獎人數以競賽規則規定

上場人數為限，合為全

隊連勝獎勵金。教練連

勝獎勵金依前款個人項

目教練連勝獎勵金金額

乘以一點五倍發給。 

連續三屆以上獲得第一名

者，自第三屆起，連勝獎勵

金為上屆之連勝獎勵金再依

下列基準加計：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個人項目：選手新臺幣

二萬元；教練新臺幣八

千元。 

二、團體項目：選手新臺幣

八千元。教練獎勵金依

選手全隊連勝獎勵金總

和之三分之一發給。 

代表本市參加全民運動

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及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之

選手，於同一競賽項目連續

二屆獲得第一名者，依第一

項核發基準之二分之一發給

連勝獎勵金。但加發屆數以

一屆為限。 

全國運動會連勝成績之計

算，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

計。 

一、個人項目：選手新臺幣

二萬元；教練新臺幣八

千元。 

二、團體項目：選手新臺幣

八千元。教練獎勵金依

選手全隊連勝獎勵金總

和之三分之一發給。 

代表本市參加全民運動

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及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之

選手，於同一競賽項目連續

二屆獲得第一名者，依第一

項核發基準之二分之一發給

連勝獎勵金。但加發屆數以

一屆為限。 

全國運動會連勝成績之計

算，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

計。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八條    選手於同一賽會（事）同

時符合個人項目及團體項目

之發給獎勵金資格者，分別

發給獎勵金。 

第八條    選手於同一賽會（事）同

時符合個人項目及團體項目

之發給獎勵金資格者，分別

發給獎勵金。 

無修正。 

第九條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之選手，依下列規定發

給獎勵金： 

一、獲頒發國光體育獎章

者，按其國光體育獎章

獎助學金金額百分之十

發給。 

二、獲頒發績優身心障礙運

動選手獎助金者，按其

獎助金金額百分之十發

給。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之有功教練，依下列規

定發給獎勵金： 

一、依有功教練獎勵辦法獲

頒發獎金者，按其獎金

金額百分之五發給。 

第九條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之選手，依下列規定發

給獎勵金： 

一、獲頒發國光體育獎章

者，按其國光體育獎章

獎助學金金額百分之十

發給。 

二、獲頒發績優身心障礙運

動選手獎助金者，按其

獎助金金額百分之十發

給。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之有功教練，依下列規

定發給獎勵金： 

一、依有功教練獎勵辦法獲

頒發獎金者，按其獎金

金額百分之五發給。 

無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依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

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

法獲頒發獎助金者，按

其獎助金金額百分之十

發給。 

二、依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

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

法獲頒發獎助金者，按

其獎助金金額百分之十

發給。 

第十條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之學校或體育團體，得

申請發給獎勵金及連勝獎勵

金，其獎勵基準如附表四。 

前項學校或體育團體為二

個以上者，獎勵金以一份為

限，並由學校或體育團體依

其輔導選手人數比例分配。 

第十條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之學校或體育團體，得

申請發給獎勵金及連勝獎勵

金，其獎勵基準如附表四。 

前項學校或體育團體為二

個以上者，獎勵金以一份為

限，並由學校或體育團體依

其輔導選手人數比例分配。 

無修正。 

第十一條    申請發給獎勵金，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或第四款規定

者，應填具申請表並

檢附相關文件及資

料，於賽會（事）末

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體育局提出。 

第十一條    申請發給獎勵金，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或第四款規定

者，應填具申請表並

檢附相關文件及資

料，於賽會（事）末

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體育局提出。 

無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或第三款規定

者，應填具申請表並

檢附相關文件及資

料，於中央主管機關

核頒獎勵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體育局提出。 

二、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或第三款規定

者，應填具申請表並

檢附相關文件及資

料，於中央主管機關

核頒獎勵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體育局提出。 

第十二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體育局應駁回其申

請： 

一、不符合第三條或第五

條所定要件。 

二、逾前條規定申請期

限。但經體育局認有

特殊原因者，不在此

限。 

三、申請文件不完備，經

通知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不全。 

四、申請日前二年內經依

第十四條規定撤銷或

廢止原核准發給獎勵

金之處分。 

第十二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體育局應駁回其申

請： 

一、不符合第三條或第五

條所定要件。 

二、逾前條規定申請期

限。但經體育局認有

特殊原因者，不在此

限。 

三、申請文件不完備，經

通知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不全。 

四、申請日前二年內經依

第十四條規定撤銷或

廢止原核准發給獎勵

金之處分。 

無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十三條    體育局應於收件日或補

正日後三十日內，將審核

結果以書面敘明理由，通

知申請人。 

第十三條    體育局應於收件日或補

正日後三十日內，將審核

結果以書面敘明理由，通

知申請人。 

無修正。 

第十四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體育局得撤銷或廢止

原核准處分之全部或一

部，並追回已撥付之一部

或全部獎勵金： 

一、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

方式申請發給獎勵金

或檢具之申請資料有

虛偽、隱匿等不實情

事。 

二、不當取得代表隊資

格。 

三、不符合第三條或第五

條所定要件。 

四、申請發給獎勵金之日

前二年內發生有辱團

體名譽或違背運動精

神情事，致有損本市

形象。 

第十四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體育局得撤銷或廢止

原核准處分之全部或一

部，並追回已撥付之一部

或全部獎勵金： 

一、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

方式申請發給獎勵金

或檢具之申請資料有

虛偽、隱匿等不實情

事。 

二、不當取得代表隊資

格。 

三、不符合第三條或第五

條所定要件。 

四、申請發給獎勵金之日

前二年內發生有辱團

體名譽或違背運動精

神情事，致有損本市

形象。 

無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申請發給獎勵金之運

動競賽成績經賽會

（事）主辦單位撤

銷。 

五、申請發給獎勵金之運

動競賽成績經賽會

（事）主辦單位撤

銷。。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

由體育局定之。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

由體育局定之。 

無修正。 

第十六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體

育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第十六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體

育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無修正。 

第十七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選

手參加國際運動賽會之賽

會期間為中華民國一百十

二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二

年十月八日，且獲頒一百

十二年度國光體育獎章

者，獎勵金發給金額依一

百十三年三月一日修正發

布之規定辦理。 

前項情形，體育局依中

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四月七

日修正發布之規定發給獎

勵金者，由體育局依職權

補發獎勵金之差額。 

第十七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選

手參加國際運動賽會之賽

會期間為中華民國一百十

二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二

年十月八日，且獲頒一百

十二年度國光體育獎章

者，獎勵金發給金額依一

百十三年三月一日修正發

布之規定辦理。 

前項情形，體育局依中

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四月七

日修正發布之規定發給獎

勵金者，由體育局依職權

補發獎勵金之差額。 

無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對於修正發布前參加

115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賽會已符合第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之選手，亦

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為求保障周延，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增訂第二項明定體育局修正條文第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之獎勵對象，

於本辦法修正發布前已參加115年全

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賽會已符合資

格之選手適用之。避免因修法期程導

致115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賽

會取得佳績之本市選手無法適用，反

而未達原鼓勵目的，爰增訂修正條

文。 

 


